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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州发展改革
委、博州财政

局

自治区棉花目标
价格补贴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完善棉花
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政发〔2020〕41号 棉花实际种植者
补贴标准实行一

年一定

凡将棉花交售至经当年度自治区棉花目标
价格改革公示加工企业且籽棉交售信息按
时限要求录入棉花目标价格改革信息平台
的棉花实际种植者，视同于申请自治区棉

花目标价格补贴

国家有关部门制定能
够保障棉花生产者获
得一定收益的目标价
格，当采价期内市场
平均价格低于目标价
格时，国家对棉花生
产者给予补贴；当市
场平均价格高于目标
价格时。不予发放补

贴。

补贴标准经自治区人民
政府审定后，在10个工
作日内将补贴资金拨付
到各地（州、市）财政

局

门户网站

2 博州民政局
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

《转发〈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办法〉的通
知〉的通知》《关于提高全州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

博州民发〔2021〕16号、
博州民发〔2022〕32号

城乡低保对象
城市616元/月，农村5916元/
年（精河县城乡一体化为

7392元/年）
申请受理-审核确认-发放实施

城市每月一次，农村
每两月一次

申领下月15日前
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3 博州民政局
城乡特困救助供

养

《转发〈关于印发民政部新修订〈特困
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的通知》《关
于提高全州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标准

的通知》

博州民发〔2021〕14号、
博州民发〔2022〕32号

城乡特困对象
城市1200元/月；农村集中

1200元/月、农村分散690元/
月

申请受理-审核确认-发放实施 按月发放 申领下月15日前
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4 博州民政局 临时救助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临时救助工作

的通知》
新政办发〔2022〕82号

急难型救助对象和支出型救
助对象

急难型救助标准不高于自治
区城市低保月标准的5倍；支
出型救助标准不高于自治区

城市低保月标准的8倍

申请受理-审核确认-发放实施 按救助频次发放
审批后5个工作日内发

放完毕
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5 博州民政局 价格临时补贴

《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
关于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加大

困难群众物价补贴力度的通知》

新发改规〔2022〕5号；新
发改农价〔2022〕477号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低保

边缘人口

当地低保标准*CPI同比涨幅
无需申领，价格指数涨幅低于3.0%时，将

价格临时补贴直接打卡发放
按月发放 价格指数发布当月发放

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6 博州民政局
80周岁以上老年
人基本生活津贴

《转发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自治区
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
施细则〉和〈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
免费体检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的通

知》

博州民发〔2011〕82号

具有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农业
、非农业户籍，年龄在80周
岁（含80周岁）以上的老年

人。

80周岁（含80）-89 周岁，
50元/人/月；90周岁（含
90）-99 周岁，120元/人
/月；100周岁以上（含
100），200元/人/月。

个人申请、村（居）委会调查核实、街道
（乡镇）审核、县（市、区）民政局审批

。
按季度发放 每季度末15日前

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7 博州民政局
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
《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关
于转发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残疾人
联合会〈关于提高全区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
〉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的意见》

新政发〔2016〕44号；博
州民发〔2021〕22号；新

民规发〔2022〕3号

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10元/

人/月；
村级核实-乡镇初审-县市审批-发放实施 按月发放 申领下月15日前

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8 博州民政局
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

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
级的所有残疾人（长期照护
是指因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
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

时间达6个月以上）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10元/
人/月

村级核实-乡镇初审-县市审批-发放实施 按月发放 申领下月15日前
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9 博州财政局
边民生活

补助
《自治区边民生活补助管理暂行办法》 新财预〔2014〕134号

自治区陆地边境0-10公里范
围内的行政村中，年满16周

岁的边境居民
国家标准

边民向所在村委会提出补助申请，村委会
审核通过并将结果公示无异议后，将申请
人有关材料报乡镇政府，乡镇政府于10日
内完成审核，报县级财政部门，县级财政
部门报送地（州、市）财政局，地（州、
市）财政局汇总上报自治区财政厅核拨补

助资金

每半年一次
每年7月31日前和12月

31日前发放
各县直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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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博州水利局
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补贴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政策的意见》

（国发〔2006〕17号） 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 国家标准
政策宣传-村民申报-村级评议-乡镇审核-

县市部门审批-实名发放
每年一次 每年6月30日前 0909-2319921

11
博州农业农村

局

自治区农业生产
发展资金（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
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预算的通知》、《关于提前拨付

2023年自治区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预算的通知》，自治区
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3年中央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等2个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

新财农〔2022〕78号、新
财农〔2022〕99号，新农
办计〔2023〕14号）。

所有合法的实际农业种植者
（含农场职工）

冬小麦220元/亩
、春小麦115元/

亩

冬小麦230元/亩(国
家220元/亩、自治区
10元/亩）、春小麦
230元/亩（国家115
元/亩、自治区115元

/亩）。

冬小麦230元/亩(国家220元/
亩、自治区10元/亩）、春小
麦230元/亩（国家115元/亩

、自治区115元/亩）

农户申报、核实公示、乡镇复核、核实认
定、二次公示、发放补贴

每批次 2023年7月30日前

博  州：0909-
2310720     博乐
市：0909-2277075       
精河县：0909-

5321833
温泉县：0909-

8222862

12
博州农业农村

局
农机购置与应用

补贴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关于印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1-2023年农业机械
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自治州农
业农村局、财政局关于印发《博尔塔拉
蒙古自治州2021—2023年农业机械购置

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农机〔2021〕94号；博
州农发〔2021〕59号

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

根据机型定额补
贴

根据机型定额补贴 根据机型定额补贴

按照“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
县级结算、直补到卡（户）”方式实施。
具体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补贴申请受
理、资格审核、机具核验，县级财政部门

负责资金兑付。

每批次
在有可用补贴资金的情
况下，收到申请后35个

工作日

博  州：0909-
2222613                 

博乐市：0909-
2267818      精

河县：0909-
5337746        

温泉县：0909-
8222138

13
博州农业农村

局
农机报废更新补

贴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商务厅关
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机械报

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农机〔2020〕151号

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

根据机型定额补
贴

根据机型定额补贴 根据机型定额补贴

一、报废旧机。机主自愿将拟报废农机交
售报废回收企业。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监督

回收企业拆解或销毁农机。
二、注销登记。纳入牌证管理的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到牌证管理机构依法办理注销

手续。
三、兑现补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财政
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审核，财政部门向符

合要求的机主兑付补贴资金。

每批次
在有可用报废补贴资金
的情况下，每年年底前

兑付

博    州：0909-
2222613                 

博乐市：0909-
2267818      精

河县：0909-
5337746        

温泉县：0909-
8222138

14
博州畜牧兽医

局
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奖励政策

关于印发《博州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2021—2025年）

》的通知
博州财农〔2021〕37号

对具有草原承包证，且落实
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的牧民

禁牧补助7.5元/
亩；

草畜平衡奖励2.5
元/亩

禁牧补助6元/亩（其
中水源涵养区禁牧50

元/亩）；
草畜平衡奖励2.5元/

亩

草原禁牧补助6元/亩（水源
涵养区禁牧50元/亩）；草畜
平衡奖励2.5元/亩。同时采
取上封顶9万元/户，下保底

1.8万元/户。

逐级下达方案，人员信息核查公示，发放
补助资金

每年一次 12月30日前 0909-7681808

15
博州退役军人

事务局
老党员生活补贴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2022〕46
号

老党员

见附件：《关于
调整部分优抚对
象等人员抚恤和
生活补助标准的
通知》（新退役
军人发〔2022〕

46号）

见附件：《关于调整
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的通知》（新退役军
人发〔2022〕46号）

见附件：《关于调整部分优
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
助标准的通知》（新退役军

人发〔2022〕46号）

个人申请
认定身份
汇总报表
核准审批
金融代发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户籍地县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

16
博州退役军人

事务局
残疾军人抚恤金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2022〕46
号

残疾
军人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户籍地县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

17
博州退役军人

事务局
伤残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抚恤金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2022〕46
号

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户籍地县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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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博州退役军人

事务局
伤残人民警察抚

恤金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2022〕46

号
伤残人民

警察

见附件：《关于
调整部分优抚对
象等人员抚恤和
生活补助标准的
通知》（新退役
军人发〔2022〕

46号）

见附件：《关于调整
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的通知》（新退役军
人发〔2022〕46号）

见附件：《关于调整部分优
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
助标准的通知》（新退役军

人发〔2022〕46号）

个人申请
认定身份
汇总报表
核准审批
金融代发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户籍地县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

19
博州退役军人

事务局
伤残民兵、民工

抚恤金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2022〕46

号
伤残民兵、民工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户籍地县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

20
博州退役军人

事务局
烈士遗属抚恤金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2022〕46
号

符合条件的烈士遗属

见附件：《关于
调整部分优抚对
象等人员抚恤和
生活补助标准的
通知》（新退役
军人发〔2022〕

46号）

见附件：《关于调整
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的通知》（新退役军
人发〔2022〕46号）

见附件：《关于调整部分优
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
助标准的通知》（新退役军

人发〔2022〕46号）

个人申请
认定身份
汇总报表
核准审批
金融代发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户籍地县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

21
博州退役军人

事务局
因公牺牲军人遗

属抚恤金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2022〕46

号
符合条件的因公牺牲军人遗

属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户籍地县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

22
博州退役军人

事务局
病故军人遗属抚

恤金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2022〕46

号
符合条件的病故军人遗属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户籍地县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

23
博州退役军人

事务局
在乡老复员军人
生活补助金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2022〕46
号

符合条件的在乡老复员军人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户籍地县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

24
博州退役军人

事务局

60周岁农村籍退
役士兵生活补助

金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2022〕46
号

符合条件的60岁农村籍退役
士兵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户籍地县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

25
博州退役军人

事务局
带病回乡退伍军
人生活补助金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2022〕46
号

符合条件的带病回乡退伍军
人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户籍地县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

26
博州退役军人

事务局
部分烈士子女生

活补助金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2022〕46

号
符合条件的部分烈士子女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户籍地县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

27
博州林业和

草原局
生态护林员

补助

国家林草局办公室、财政部办
公厅、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
关于印发《生态护林员管理办

法》的通知

办规字〔2021〕115
号

受聘参加林草资源管
护的脱贫人口

10000元/年 执行国家标准

1.村两委张贴选聘公告。
2.脱贫人口向村两委提出申请。
3.乡镇人民政府（林草机构）审
核，并向村两委反馈审核结果。
4.村两委公示拟聘用名单。
5.县级林草、财政、乡村振兴部
门审定后，乡镇人民政府或委托
村两委与生态护林员签订管护劳
务协议。
6.生态护林员按照管护劳务协议
要求完成林草资源管护任务，由
乡镇林草机构负责考勤，并按月
向县级林草主管部门提交考勤表
。
7.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审核后，填
写补助资金发放表，报财政部门
审核；
8.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
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通发放补助
。

每月一次或每季
度一次

县级林草主管部
门提交申请后15

个工作日内

博州林草局
0909-2311291

1.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
更好发挥生态护林员作用的
通知》要求，各地从事森林
、草原、湿地、荒漠和野生
动植物等资源管护的护林员
、草管员、湿地管护员等各
类林草资源管护员，统称为

“生态护林员”。
2.根据《生态护林员管理办
法》规定，各地可以结合实
际根据本地财力筹集资金为
生态护林员购置简易装备、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3.生态护林员聘用期一般为
一年，经考核合格且公示无

异议的可以续聘。   

财政部、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资环〔2022〕170
号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

理实施办法》

新财规〔2020〕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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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州林业和

草原局
生态护林员

补助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生态护林员管理实施细则》的

通知

新林资字〔2022〕
109号

受聘参加林草资源管
护的脱贫人口

10000元/年 执行国家标准

1.村两委张贴选聘公告。
2.脱贫人口向村两委提出申请。
3.乡镇人民政府（林草机构）审
核，并向村两委反馈审核结果。
4.村两委公示拟聘用名单。
5.县级林草、财政、乡村振兴部
门审定后，乡镇人民政府或委托
村两委与生态护林员签订管护劳
务协议。
6.生态护林员按照管护劳务协议
要求完成林草资源管护任务，由
乡镇林草机构负责考勤，并按月
向县级林草主管部门提交考勤表
。
7.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审核后，填
写补助资金发放表，报财政部门
审核；
8.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
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通发放补助
。

每月一次或每季
度一次

县级林草主管部
门提交申请后15

个工作日内

博州林草局
0909-2311291

1.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
更好发挥生态护林员作用的
通知》要求，各地从事森林
、草原、湿地、荒漠和野生
动植物等资源管护的护林员
、草管员、湿地管护员等各
类林草资源管护员，统称为

“生态护林员”。
2.根据《生态护林员管理办
法》规定，各地可以结合实
际根据本地财力筹集资金为
生态护林员购置简易装备、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3.生态护林员聘用期一般为
一年，经考核合格且公示无

异议的可以续聘。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
于进一步加强管理更好发挥生

态护林员作用的通知》

办站字〔2022〕137
号

28
博州林业和

草原局
完善退耕还
林政策补助

补贴政策2021年期满 补贴政策2021年期满
1999—2006年实施上
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

退耕户
90元/亩 执行国家标准

1.县级林草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后，填写补助资金发放表，报财
政部门审核；
2.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
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通发放补助
。

每批次 验收合格后发放

博州林草局
0909-2311291

该政策至2021年已期满，目
前，还有资金存量，继续依
据原政策使用一卡通系统发

放。

29
博州林业和

草原局
新一轮退耕
还林补助

财政部、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资环〔2022〕170
号

2015年以来实施新一
轮退耕还林工程的退

耕户

1600元/亩，
其中：第一年
补助900元/亩
（400元为种
苗补助费），
第三年补助
300元/亩，第
五年补助400

元/亩

执行国家标准 1.县级林草主管部门根据退耕还
林年度计划任务，会同国土行政
主管部门确定下年度可退耕地地
类和具体位置，结合农民意愿确
定退耕还林区域；
2.年度任务计划任务下达后，县
级人民政府或委托乡镇人民政府
与有退耕还林任务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人签订退耕还林合同。
3.退耕还林任务完成后由县级林
草部门验收，合格后填写补助资
金发放表，报财政部门审核。
4.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
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通发放补助
。

每批次 验收合格后发放

1.2015年、2016年第一年种
苗费补贴为300元/亩，2017
年至2020年第一年种苗费补
贴为400元/亩，一般由县级
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集

中采购。
2.退耕还林第三年和第五年
补助，按照备案的实施方案
（作业设计）组织检查验收
保存率合格后，提交财政审
核，并通过以一卡通发放补

助。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

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
新财规〔2020〕19号 执行国家标准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管理

办法（暂行）》的通知

 新发改西开〔2018
〕388号

执行国家标准

30
博州林业和

草原局
新一轮退耕
还草补助

补贴政策2022年期满 补贴政策2022年期满
2015年以来实施新一
轮退耕还草工程的退

耕户

1000元/亩，
其中：第一年
补助600元/亩
（150元为草
种补助费），
第三年补助
400元/亩

执行国家标准

1、退耕还草补植任务完成后，
由县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
门（2015年—2018年）和县级林
草部门（2019年—2020年）验
收，合格后填写补助资金发放
表，报财政部门审核。                                                             
2.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
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通”发放
补助。

每批次 验收合格后发放
该政策2022年期满，目前，
还有资金存量，继续依据原
政策使用一卡通系统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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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博州林业和

草原局

新一轮退耕
还林延长补

助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
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措
施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的通

知 

自然资发〔2022〕
191号

2015年以来实施新一
轮退耕还林工程的退

耕户

现金补助期延
长5年，补助
标准为500元/
亩，每年每亩
补助100元。

执行国家标准

1.县级林草主管部门根据2015-
2020年实施的退耕还草年度任务
核对信息资料确定延长补助面积
和对象。                                              
2.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对退耕还林
面积进行巩固成果验收，合格后
填写补助资金发放表，报财政部
门审核。不合格面积，退耕户要
补植补造，达到合格标准后 ，
对其发放补助资金。                                                      
3.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
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通发放补助
资金。

每批次 验收合格后发放
博州林草局

0909-2311291

根据历年报送的县级自查结
果中的保存合格面积发放补

助资金。

32
博州林业和

草原局

新一轮退耕
还草延长补

助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
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措
施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的通

知 

自然资发〔2022〕
191号

2015年以来实施新一
轮退耕还草工程的退

耕户

现金补助期延
长3年，补助
标准为300元/
亩，每年每亩
补助100元。

执行国家标准

1.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
部门根据2015-2020年实施的退
耕还草年度任务核对信息资料确
定延长补助面积和对象。                                                 
2.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
部门对退耕还草面积进行巩固成
果验收，合格后填写补助资金发
放表，报财政部门审核。不合格
面积，退耕户要补植补造，达到
合格标准后 ，对其发放补助资
金。                                                      
3.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
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通发放补助
资金。

每批次 验收合格后发放
博州林草局

0909-2311291

根据历年报送的县级自查结
果中的保存合格面积发放补

助资金。

33
博州残疾人联

合会
盲人保健按摩机
构扶持资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盲人保健按摩行业扶
持暂行办法

新残字[2013]193号
持有残疾人证、开办盲人按

摩店的视力残疾人

1、对个体开办的盲
人保健按摩机构,按
每户2万元的标准,分
两年每年补助50%,给
予一次性补助。开业
所需资金先由盲人按
摩经营户垫付,经地
、州(市)、县(市、
区)残联对其进行检
查验收后,符合扶持
条件的，发放扶持资

金。
2、对取得企业法人
资格的盲人保健按摩
机构,依据从业盲人
保健按摩师人数,按
每人5000元的标准给
予一次性资助,有条
件的地方可适当提高

资助标准。

1、对个体开办的盲人保健按
摩机构,按每户2万元的标准,
分两年每年补助50%,给予一
次性补助。开业所需资金先
由盲人按摩经营户垫付,经地
、州(市)、县(市、区)残联
对其进行检查验收后,符合扶
持条件的，发放扶持资金。
扶持资金从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中列支，自治区、地、州
（市）、县（市、区）按照

5:2:3比例负担。

通过户口所在地残联领取 只发放一次 每年12月20日前
与户口所在地残联

联系

注：1.“补贴发放频次”指每月一次、每季度一次、每半年一次、每年一次、每批次等；2.“补贴发放时限”指补贴项目具体发放时限，如每月底前、每季度末前、每年12月20日前、收到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等；3.补贴政策文件为最新政策文件名称及文号；4.涉密或敏感项目不得填报。


